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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拟要求，通过进一步提高

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加快环卫设施更

新改造，降低环卫工人劳动强度，改善

环卫作业环境。用人单位规范、合理

安排环卫工人作业范围、作业强度。

不得安排环卫工人在标准工作时间内

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任务量，从而变相

强迫环卫工人加班，增加劳动时长和

强度。用人单位应该保证环卫工人每

周至少休息1日。

通过规划布局环卫工人休息场所

（环卫驿站），为环卫工人工间休息和

车辆停放提供必要的条件。鼓励与垃

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环卫车辆停车

场、独立式公厕合建，也可结合城市道

路建设、河道整治、园林绿化、公建配

套等解决作业休息用房问题。

鼓励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充

分挖掘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场超市等

社会资源，建立环卫工人爱心休息点，

满足环卫工人工作间隙休息和就餐需

求。同时，要充分发挥环卫爱心驿站服

务功能，配齐就餐的桌椅、热水壶（饮水

机）、微波炉（电磁炉）等设施设备。

劳动条件
规划布局环卫驿站建设用于工间休息

环卫工人基础工资拟不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20%
《昆明市进一步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意见》公开征求意见

一直以来，一线环卫工作岗位普遍存在着待遇低、福利差、工作强度大等一系列问题，环卫工人的相关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近日，昆明市城市管理局网站挂出了《昆明市进一步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从工作收
入、福利待遇、劳动及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着手，为昆明环卫工人的权益提供全方位保障。

《意见》将昆明市从事市、县（市）区、乡镇（街道）财政预算核定经费范围环卫作业项目的企业和与其建立用人关系的环卫工
人，都纳入为适用对象。在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方面，拟规定环卫工人基础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20%。同时，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环卫职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或购买商业保险。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截止到2023年6
月5日，意见可以发送至电子邮箱：390848838@qq.com。

“五一”假期，当大家在享受假日休闲时，“城市美容师”们仍坚守岗位，用辛
勤汗水清洁城市的每个角落，保持城市环境整洁。 本报记者 胡妤雅 杨峥 摄

《意见》拟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根

据法定条件，与环卫工人签订劳动合

同或劳务合同，明确合同期限、劳动报

酬、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等必备条款。

在工资构成方面，《意见》拟明

确，环卫工人收入原则上由基础工

资、工龄工资、加班工资等构成。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不能设置罚款以

及没有法律依据的工资扣减规定，不

得以罚代管。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

环卫工人月基础工资最低标准（不含

工龄工资、加班工资、单位缴纳社保）

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20%

确定。签订劳务合同的环卫工人月

基础工资也应当参照这一标准执

行。岗位津贴方面，全市从事一线作

业环卫合同制工人的岗位津贴标准

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划分区域，一类地

区确定为每人每日不低于10元，二类

地区确定为每人每日不低于8元；加

班工资方面，用工单位要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定，合理安排环卫职工

工作量和休息时间，依法足额发放加

班工资。

为了保持一线环卫职工队伍的稳

定，《意见》拟要求各县（市）区结合当

地实际，按照环卫职工参加环卫工作

的年限分档制定环卫工龄工资标准，

工龄工资基数、递增标准及工龄确认

标准。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工资增

长机制，在辖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

年提高。用人单位也应结合全市社会

平均工资涨幅比例和最低工资标准调

整幅度，逐年提高环卫工人工资收入。

除了工资收入外，《意见》还拟要

求用人单位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环卫

职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等。未能缴纳社会保险的，

用人单位要为其购买商业保险。

具体执行层面上，《意见》拟规定

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在为环卫

工人办理工伤保险的基础上，应再适

当补充购买商业意外伤害险或雇主责

任险；不符合签订劳动合同条件的，用

人单位应为环卫工人购买商业意外伤

害险或雇主责任险等保障额度不得低

于60万元/年的商业保险，做到应保尽

保，增强环卫工人抵抗风险能力。

在其他福利方面，《意见》拟明确，鼓

励各县（市）区和各类环卫企业逐步启动

环卫工人住房公积金缴纳工作，缴纳标准

按照昆明市公布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及缴存比例执行标准确定。每年春节、劳

动节、中秋节、国庆节、环卫工人节等节

日，每人慰问价值共计不低于1500元。

福利待遇
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做到应保尽保

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意见》拟

明确，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盘

活政府闲置公房用于环卫工人居住，

采取多种方式，就近就地帮助环卫工

人解决集体宿舍、临时宿舍问题。鼓

励规划建设环卫工人公寓，解决外来

务工的环卫人员住房问题。教育部门

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子女接

受义务教育。

落实环卫工人个人防护、职业健康

监护制度和防尘防毒、防暑降温等职业

病防控措施，为环卫职工提供必要的个

人劳动防护用品，对环卫工人进行上岗

前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培训，每年组

织环卫工人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

当合理保障环卫职工救助资金需求，将

环卫工人救助工作纳入社会救助保障

体系或由当地政府每年核拨一定资金，

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各界捐助，设立环卫

工人专项救助资金，用于救助因工伤或

患有重病住院治疗的环卫工人。

为了确保这些为环卫工人定制的

保障能落到实处，《意见》拟明确，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规范推进

环卫作业市场化，将保障环卫工人合

法权益作为环卫企业市场准入和考核

付费的前置条件，对劳动用工不诚信

或者未按有关规定落实环卫工人福利

待遇的用人单位，扣减运营服务费用，

情形严重的，启动退出市场机制。

同时，政府购买环卫作业服务的

项目，采购单位与服务提供单位应当

在双方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中，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明确规定环卫

职工的工资、津贴、补助标准、社会保

险和相关权益保障条款，切实维护环

卫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资监管方面，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管委会）要逐步建立环卫工人实名

制工资专户监管制度，实行工资款与其

他保洁款分账管理。本报记者 孙琴霞

收入待遇
基础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20%

生活条件
盘活政府闲置公房用于环卫工人居住

落实监管
环卫作业采购合同应明确环卫职工相关权益保障条款


